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
100 
臺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

受文者 :中 華民國營造工程工業同

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地址 : 11010 台北市松仁路 3 號 9 樓

Jf~p 絡人 : 洪缸涵
聯絡電話 : (02)8789760 1 
傳真 : (02)87897674 

裝 發文日期 : 中華氏國 105 年 7 月 20 日

iT 

線

發文字號 : 工程技字第 10500225070 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; 女口說明

主話 : 函轉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系且函，有關 105 年 11 月 8-9 日

「 東協政府對企業基礎建設投資論壇」在雅加達舉辦一

事，請轉知所屬會員參考運用，請查照 。

說明 : 檢送駐印尼代表處經濟系且 105 年 7 月 18 日印尼經字第

10500003830 號函影本乙份。

正本 : 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葉公會、中華民國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全國聯

合會

副本 ;內政部 、工程產業全球化專業辦公室(皆含附件)

主任委員

‘f1平民呵Hi;'j I P 扒拉
拉i! 是~~付 '; .':~~HP，. /r;代，

l 一切1 7 ， 25 
控制說: I 6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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